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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975� � � � � � � � � �证券简称：博杰股份 公告编号：2022-041

债券代码：127051� � � � � � � � � �债券简称：博杰转债

珠海博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实施权益分派期间博杰转债暂停转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债券代码：127051；

债券简称：博杰转债；

转股起止时间：2022年5月23日至2027年11月16日；

暂停转股时间：2022年6月2日至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

恢复转股时间：公司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珠海博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将于近日实施2021年年度权益分

派， 根据《珠海博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第二节中

“转股价格的调整方式及计算公式” 相关条款（详见附件）的规定，自2022年6月2日起至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止， 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 （债券简称： 博杰转债， 债券代码：

127051）将暂停转股，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后的第一个交易日起恢复转股。

在上述期间，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正常交易，敬请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注意。

特此公告。

珠海博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6月2日

附件：《珠海博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中关于

“转股价格的调整方式及计算公式”相关条款的规定

在本次发行之后，当公司发生派送股票股利、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派送现金股

利等情况（不包括因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而增加的股本）使公司股份发生变化

时，将按下述公式进行转股价格的调整（保留小数点后两位，最后一位四舍五入）：

派送股票股利或转增股本：P1=P0/(1+n)；

增发新股或配股：P1=(P0+A×k)/(1+k)；

上述两项同时进行：P1=(P0+A×k)/(1+n+k)；

派送现金股利：P1=P0-D；

上述三项同时进行：P1=(P0-D+A×k)/(1+n+k)

其中：P0为调整前转股价，n为送股或转增股本率，k为增发新股或配股率，A为增发新

股价或配股价，D为每股派送现金股利，P1为调整后转股价。

当公司出现上述股份和/或股东权益变化情况时，将依次进行转股价格调整，并在中国

证监会指定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并于公告中载明转股价

格调整日、调整办法及暂停转股期间（如需）；当转股价格调整日为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

债券持有人转股申请日或之后，转换股份登记日之前，则该持有人的转股申请按公司调整

后的转股价格执行。

当公司可能发生股份回购、合并、分立或任何其他情形使公司股份类别、数量和/或股

东权益发生变化从而可能影响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的债权利益或转股衍生

权益时，公司将视具体情况按照公平、公正、公允的原则以及充分保护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

司债券持有人权益的原则调整转股价格。有关转股价格调整内容及操作办法将依据当时国

家有关法律法规及证券监管部门的相关规定来制订。

关于易方达安心回报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暂停机构客户申购、转换转入及定

期定额投资业务的提示性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于2021年9月29日发布了《易方达安

心回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暂停机构客户申购、 转换转入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

易方达安心回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自2021年9月29日起暂停本

基金A类基金份额、B类基金份额机构客户在全部销售机构的申购、转换转入和定期定额投

资业务。

本基金基金合同中关于暂停申购期间发布公告的约定如下：“如果发生暂停的时间超

过两周，暂停期间，基金管理人应每两周至少重复刊登暂停公告一次。 ”为了基金的平稳运

作，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本基金继续暂停A类基金份额、B类基金份额机构客户在全

部销售机构的申购、转换转入和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特此提示。

投资者可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热线400� 881� 8088， 或登陆本公司网站www.efunds.

com.cn进行咨询。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2年6月2日

关于易方达恒生港股通新经济交易型

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资产净

值连续低于5000万元的提示性公告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

《易方达恒生港股通新经济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 “《基

金合同》” ）的相关规定，现就易方达恒生港股通新经济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513320，场内简称：HK新经济，扩位证券简称：恒生新经济ETF，以下简称“本

基金” ）连续45个工作日基金资产净值低于5000万元相关事宜提示如下：

一、可能触发《基金合同》终止的情形说明

根据《基金合同》的规定，《基金合同》生效后，连续50个工作日出现基金资产净值低

于5000万元情形的，基金合同终止，不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截至2022年6月1日， 本基金已连续45个工作日基金资产净值低于5000万元。 若截至

2022年6月9日日终， 本基金的基金资产净值连续50个工作日低于5000万元， 则触发上述

《基金合同》规定的终止情形，《基金合同》应当终止，基金管理人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

《基金合同》等规定对本基金进行清算。 特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二、其他提示事项

1.若出现《基金合同》终止的情形，基金管理人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基金合

同》的约定成立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履行基金财产清算程序。 清算期间，投资者无法办理本

基金的申购、赎回、二级市场交易等业务。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妥善做好投资安排。

2.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的详细情况，请认真阅读《基金合同》等法律文件及相关公告。

3. 投资者可以通过拨打基金管理人客户服务热线4008818088， 或登陆网站www.

efunds.com.cn了解相关情况。投资者也可以前往本基金有关销售机构进行咨询。本基金的

销售机构详见本公司网站公示。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

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销售机构根据法规要求对投资者类别、风险承受能力

和基金的风险等级进行划分，并提出适当性匹配意见。 投资者在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

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和基金产品资料概要（更新）等基金法律文件，全面认识基金

产品的风险收益特征，在了解产品情况及销售机构适当性意见的基础上，根据自身的风险

承受能力、投资期限和投资目标，对基金投资作出独立决策，选择合适的基金产品。 基金管

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原则，在投资者作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

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2年6月2日

股票简称：凯盛科技 证券代码：600552� � � � �公告编号：2022-034

凯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

增持公司股票及未来增持计划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公司控股股东凯盛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凯盛集团” ）于

2022年6月1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竞价交易系统增持本公司股票1,837,8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24%。

●凯盛集团计划在本次增持后的6个月内继续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竞价

交易系统增持本公司股票，累计增持金额不低于2,800万元，不高于5,000万

元(含本次增持金额)。

● 本次增持计划未设定价格区间， 将基于对公司股票价值的合理判断，

并根据公司股票价格波动情况及资本市场整体趋势，逐步实施增持计划。本次

增持计划的资金来源为凯盛集团的自有资金。

● 公司于2021年11月召开的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非公开发行Ａ股股票

的相关事项，凯盛集团与公司签订了《附条件生效的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认购

协议》（详细内容见公司2021-036号公告）， 本次增持计划独立于该认购协

议。

凯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于2022年6月1

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凯盛集团的通知，凯盛集团于2022年6月1日通过上海证

券交易所竞价交易系统首次增持了公司部分股票，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1、增持主体：凯盛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系公司控股股东。

2、持股情况：本次增持前，凯盛集团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189,133,987

股， 通过其下属的中建材玻璃新材料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间接持有本公司股

份33,510,646股，合计持有本公司股份222,644,633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29.15%。

3、凯盛集团于2022年3月16日曾发函通知公司拟于2022年3月16日起的6

个月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竞价交易系统等合法合规方式增持公司股票，总

增持金额不低于10,000万元，不高于15,000万元（详见公司2022-015号公

告）。 该增持计划已于2022年4月28日完成（详见公司2022-025号公告）。

二、本次增持情况

凯盛集团于2022年6月1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竞价交易系统增持了公

司股票1,837,8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24%。

本次增持前，凯盛集团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189,133,987股，通过其下属

的中建材玻璃新材料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33,510,646

股，合计持有本公司股份222,644,633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29.15%。

本次增持后，凯盛集团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190,971,787股，通过其下属

的中建材玻璃新材料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33,510,646

股，合计持有本公司股份224,482,433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29.39%。

凯盛集团后续拟继续增持公司股份。

三、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重要提示：公司于2021年11月召开的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非公开发行Ａ

股股票的相关事项，凯盛集团与公司签订了《附条件生效的非公开发行A股股

票认购协议》（详细内容见公司2021-036号公告）， 本次增持计划独立于该

认购协议。

1、增持股份的目的：凯盛集团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及对公司长期

投资价值的认可，在今年3-4月期间增持15,000万元公司股份计划完成后，拟

再次增持公司股份。

2、增持股份的种类和方式：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竞价交易系统等合法合

规方式增持公司A股股票。

3、增持股份的数量或金额：本次累计增持金额不低于2,800万元，不高于

5,000万元（含本次增持金额）。

4、增持股份的价格：本次增持计划未设定价格区间，凯盛集团将基于对公

司股票价值的合理判断，并根据公司股票价格波动情况及资本市场整体趋势，

逐步实施增持计划。

5、增持股份计划的实施期限：自2022年6月首次增持日起6个月内。

7、增持股份的资金安排：凯盛集团自有资金。

三、其他说明

1、凯盛集团承诺：

在增持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本次增持计划行为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 不会导致公

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在实施增持计划过程中，将遵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

司权益变动及股票买卖敏感期的相关规定。

2、公司将根据有关规定，持续关注凯盛集团增持公司股份的有关情况，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凯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6月2日

股票简称：凯盛科技 证券代码：600552� � � � �公告编号：2022-035

凯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权益

变动超过1%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权益变动为公司控制股东凯盛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

盛集团” ）增持公司股票，不触及要约收购。

● 本次权益变动后，凯盛集团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比例将从29.15%增加至

29.39%。

●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凯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于2022年6月1

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凯盛集团的通知，凯盛集团于2022年6月1日通过上海证

券交易所竞价交易系统增持了公司股份1,837,80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0.24%。 具体情况如下：

1、增持主体：凯盛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2、增持目的：凯盛集团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及对公司长期投资价

值的认可，在今年3-4月期间增持15,000万元公司股份计划完成后，拟再次增

持公司股份。

3、增持时间：2022年6月1日。

4、增持方式：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竞价交易系统。

5、增持数量及比例：1,837,8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24%。

6、增持股份的资金来源：自有资金。

7、目前持股情况：

本次增持前，凯盛集团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189,133,987股，通过其下属

的中建材玻璃新材料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33,510,646

股，合计持有本公司股份222,644,633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29.15%。

本次增持后，凯盛集团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190,971,787股，通过其下属

的中建材玻璃新材料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33,510,646

股，合计持有本公司股份224,482,433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29.39%。

本次增持不会导致公司第一大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2022年3月18日公司曾披露《关于股东权益变动超过1%的提示性公告》，

其时，凯盛集团及一致行动人的持股比例为28.25%。后凯盛集团按增持计划增

持公司股票至29.15%（详见公司公告2022-025《关于控股股东增持计划完成

的公告》）。 本次凯盛集团再次增持公司股票，累计增持本公司股份变动超过

1%，达到1.14%。

本次权益变动所涉及股份均享有表决权。

本次变动不存在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相关规定情形及其相关承诺。

二、所涉及后续事项

1、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变化，不会对公司经营

活动产生影响。

2、本次权益变动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部门

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3、本次权益变动事项不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收购

报告书等后续工作。

特此公告。

凯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6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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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股权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于2022年5月31日审议通过了 《关于收

购三家信息显示玻璃生产企业100%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并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披露了《关于收购三家信息显示

玻璃生产企业100%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32）。

为了投资者进一步了解本次收购相关事项， 现对原公告内容进行补充公

告如下：

一、交易目的

本次并购是公司做大做强显示材料和应用材料主业的业务整合安排，收

购的标的资产从事电子显示玻璃制造，属于公司的上游，收购后可以加强上下

游协同，提高盈利能力，也将减少关联交易。 2019年-2021年，公司向三家标的

公司采购电子显示玻璃分别为3,062.56万元、5,204.25万元、4,430.89万元，

占公司原材料采购关联交易额的93.14%、96.52%、82.84%，本次收购后可有效

减少因采购带来的关联交易。 三家标的企业同时购入可避免形成同业竞争。

二、标的公司生产运营情况

交易标的中，龙海玻璃运营情况良好，拥有一条180t/d超薄电子玻璃生产

线，主要产品为0.7—1.1mm电子玻璃，2021年销售收入25,019.26万元，净利

润4,660.49万元。

龙门玻璃原有生产线已经停产，正与政府洽谈退市进园。退市进园后将与

龙海玻璃吸收合并，并建设250t/d电子信息显示玻璃生产线，该项目计划新增

投资约59,317万元，主要生产0.7mm—1.8mm超薄电子玻璃；目前项目已经

启动建设，土地已经购置、已经签订总包协议、土建准备进场，预计2023年下半

年建成投产。

蚌埠中显拥有一条 150t/d超薄电子玻璃生产线 ， 主要产品为

0.12mm-0.7mm电子玻璃，2018-2020年度平均净利润2,347.33万元，2021

年净利润744.67万元，2022年一季度净利润-79.34万元， 公司业绩有所下滑，

主要原因如下： 一是受国内外疫情影响， 一段时间内下游客户供应链有所影

响，导致下游工厂开工率不足，该公司订单量下滑；二是市场周期性，一般上半

年是行业的传统淡季，下半年是行业旺季，预计下半年该公司业绩将会提升；

三是成本上升，天然气占公司产品成本比重较高，目前天然气及其他相关原材

料等价格上涨导致成本有所上升。

本次收购后，公司将对几条电子玻璃生产线产品结构进行统一部署，根据

市场情况，增加高毛利产品比重；继续发挥技术优势，对产线进行技改投入，实

施差异化发展，不断提高标的公司盈利能力。

三、资金筹措

本次收购，公司需支付收购款5.44亿元，龙海公司正在建设250t/d电子信

息显示玻璃生产线，需投入5.9亿元。 对此，公司就资金的筹措做了相应规划，

公司2021年销售收入为63.24亿，现金流情况良好，通过自有资金和银行贷款，

能够确保本次收购的资金需求。 龙海公司经营情况良好， 项目建设有一定周

期，龙海公司已通过自有资金和银行贷款为项目建设准备资金，此外龙门公司

退市进园将获得一定的补偿，也将用于本项目建设。公司建设投资资金不会对

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四、风险提示

公司虽对收购、项目建设所需资金做了筹划，但在实际落实中存在不确定

性风险。龙海公司正在建设的生产线项目，建设进度以及建成后的效益尚存在

不确定性。未来信息显示玻璃行业的市场需求变化，对标的公司业绩影响具有

不确定性，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理性投资。

特此公告。

凯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6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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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完成第十

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选举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任期届满，为保证监事会正常运作，根据《公

司法》、《公司章程》和《监事会议事规则》等有关规定，经公司五届员工（工会会员）代表大会主席团二次扩

大会议民主选举，徐志锋先生和朱寅华女士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

徐志锋先生和朱寅华女士与公司2021年度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4名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十届监事会，任

期三年。

特此公告。

附件：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监事会职工监事简历

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2年6月1日

附件：

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简历

1、徐志锋先生简历

徐志锋先生，1975年出生，本科学历，经济师。 1997年8月至2011年7月，历任杭州中美华东制药有限公司

企管办专员、总经办主任助理；2011年8月至2018年1月，任公司风险管理与审计部经理；2018年2月至今，任公

司风险管理与审计部总监。 2019年6月至今担任本公司职工监事。

截止目前，徐志锋先生不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中国远大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徐志锋先生不存在下列情况：（一）《公司法》规定不得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二）被中

国证监会采取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市场禁入措施，期限尚未届满；（三）被证券交易

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期限尚未届满；（四）最近三十六个月内受到

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五）最近三十六个月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六）因涉

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七）被中国

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徐志锋先生的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年修订）》、《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资格和条

件。

2、朱寅华女士简历

朱寅华女士， 1974年出生，本科学历。 1995年8月加入公司，历任公司财务管理本部会计主管、财务管理

本部高级财务主管；2018年9月至今，任公司医药商业财务部高级财务主管。 2010年3月起至今，兼任华东医药

供应链管理（杭州）有限公司财务经理。

截止目前，朱寅华女士不持有公司股份，其子持有公司股份300股，朱寅华女士与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

制人———中国远大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与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

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朱寅华女士不存在下列情况：（一）《公司法》规定不得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二）被中

国证监会采取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市场禁入措施，期限尚未届满；（三）被证券交易

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期限尚未届满；（四）最近三十六个月内受到

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五）最近三十六个月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六）因涉

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七）被中国

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朱寅华女士的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年修订）》、《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资格和条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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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情形，也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决议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对中小股东单独计票。 中小股东是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

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2022年6月1日（星期三）下午14:00-15:00

2、召开地点：公司行政楼12楼第一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吕梁

6、本次会议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79人，代表股份1,067,272,828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60.9937％。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25人，代表股份1,023,198,039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58.4748％。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54人，代表股份44,074,789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5188％。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77人，代表股份48,334,671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7623％。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23人，代表股份4,259,882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2434％。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54人，代表股份44,074,789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5188％。

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律师对本次股东大

会进行了现场见证。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提案表决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1、审议通过《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67,051,20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92％；反对85,1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80％；弃权136,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2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8,113,05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5415％；反对85,12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1761％；弃权136,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2824％。

2、审议通过《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67,051,20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92％；反对85,1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80％；弃权136,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2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8,113,05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5415％；反对85,12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1761％；弃权136,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2824％。

3、审议通过《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67,050,80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92％；反对85,5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80％；弃权136,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2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8,112,65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5407％；反对85,52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1769％；弃权136,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2824％。

4、审议通过《〈2021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67,051,20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92％；反对85,1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80％；弃权136,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2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8,113,05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5415％；反对85,12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1761％；弃权136,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2824％。

5、审议通过《2021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67,177,50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11％；反对95,3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8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8,239,35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028％；反对95,32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1972％；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 已经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表决权总数的三分之

二以上同意通过。

6、审议通过《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65,324,00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174％；反对1,812,32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1698％；弃权136,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2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6,385,84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5.9681％；反对1,812,32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7495％；弃权136,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2824％。

7、审议通过《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融资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67,187,70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20％；反对85,1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8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8,249,55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239％；反对85,12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1761％；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8.0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预计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远大集团关联）》

总表决情况：

同意336,243,25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28％；反对91,4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27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8,243,25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109％；反对91,42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1891％；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审议本提案时，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中国远大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为关联股东，回避表决，该股

东合计持有的730,938,157股不计入上述有表决权股份的总数。

8.0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预计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其他关联）》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67,187,70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20％；反对85,1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8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8,249,55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239％；反对85,12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1761％；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9、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其附件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36,211,41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7.0896％；反对26,124,662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4478％；弃权4,936,75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462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7,273,25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5.7368％；反对26,124,66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4.0495％；弃权4,936,75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10.2137％。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 已经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表决权总数的三分之

二以上同意通过。

10、审议通过《关于新增及修订公司部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36,232,20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7.0916％；反对31,040,625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9084％；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7,294,04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5.7798％；反对31,040,62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4.220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1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津贴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66,046,86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851％；反对1,225,96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1149％；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7,108,71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4636％；反对1,225,96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536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1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监事津贴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66,938,60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87％；反对334,1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313％； 弃权1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8,000,45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3085％；反对334,12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6913％；弃权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2％。

13、审议通过《关于增加经营范围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67,188,40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21％；反对84,3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79％； 弃权1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8,250,25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253％；反对84,32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1744％； 弃权1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2％。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 已经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表决权总数的三分之

二以上同意通过。

14、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选举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的形式，以累积投票制方式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选举第十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选举吕梁、亢伟、牛战旗、朱飞鹏、叶波、朱亮6人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 表决结果如下：

总表决结果：

姓名 所得票数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比例

吕梁 1,050,755,700 98.45%

亢伟 1,058,481,811 99.18%

牛战旗 1,058,458,710 99.17%

朱飞鹏 1,058,458,710 99.17%

叶波 1,058,458,710 99.17%

朱亮 1,058,508,301 99.1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姓名 所得票数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比例

吕梁 31,817,543 65.83%

亢伟 39,543,654 81.81%

牛战旗 39,520,553 81.76%

朱飞鹏 39,520,553 81.76%

叶波 39,520,553 81.76%

朱亮 39,570,144 81.87%

（上述董事简历详见2022年5月12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站（www.cninfo.com.cn） 及 《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报》发布的《董事会换届选举公告》，公告编号：2022-026）

15、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选举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的形式，以累积投票制方式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选举第十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选举高向东、杨岚、王如伟3人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如下：

总表决结果：

姓名 所得票数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比例

高向东 1,060,861,500 99.40%

杨岚 1,059,486,408 99.27%

王如伟 1,060,453,416 99.3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姓名 所得票数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比例

高向东 41,923,343 86.74%

杨岚 40,548,251 83.89%

王如伟 41,515,259 85.89%

（上述董事简历详见2022年5月12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站（www.cninfo.com.cn） 及 《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报》发布的《董事会换届选举公告》，公告编号：2022-026）

16、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暨选举第十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的形式，以累积投票制方式通过了《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暨选举第十届监事会

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的议案》，选举白新华、周砚武、秦云、董吉琴4人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

事。 表决结果如下：

总表决结果：

姓名 所得票数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比例

白新华 1,057,272,226 99.06%

周砚武 1,060,500,063 99.37%

秦云 1,056,787,111 99.02%

董吉琴 1,060,379,187 99.3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姓名 所得票数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比例

白新华 38,334,069 79.31%

周砚武 41,561,906 85.99%

秦云 37,848,954 78.31%

董吉琴 41,441,030 85.74%

（上述董事简历详见2022年5月12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站（www.cninfo.com.cn） 及 《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报》发布的《监事会换届选举公告》，公告编号：2022-027）

根据公司五届员工（工会会员）代表大会主席团二次扩大会议民主选举，徐志锋先生和朱寅华女士作为

第十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 与公司2021年度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4名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十届监事会，任

期三年（徐志锋先生和朱寅华女士简历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站（www.cninfo.com.cn）的《关于

完成第十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选举》，公告编号：2022-040）。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吕晓红、俞卓娅

3、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华东医药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表

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公司2021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对公司2021年度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6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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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的通知于2022年5月27日以书面

和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各位董事，于2022年6月1日（星期三）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并结合通讯方式召开。 会

议应参加董事9名，实际参加董事9名。会议由公司董事长主持。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董事会就以下议案进行了审议，经书面和通讯方式表决，通过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经本次董事会与会董事表决，一致同意选举吕梁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

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十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吕梁先生简历详见附件）。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第十届董事会下设专门委员会成员设置的议案》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下设五个专门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战略委员会、可持

续发展（ESG）委员会，具体情况如下：

1、战略委员会由3名董事组成，委员为：董事长吕梁、董事牛战旗、独立董事王如伟，其中董事长吕梁为主

任委员（召集人）；

2、提名委员会由3名董事组成，委员为：董事亢伟、独立董事高向东、独立董事杨岚，其中独立董事高向东

为主任委员（召集人）；

3、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由3名董事组成，委员为：董事长吕梁、独立董事高向东、独立董事王如伟，其中独立

董事王如伟为主任委员（召集人）。

4、审计委员会由3名董事组成，委员为：董事长吕梁、独立董事王如伟、独立董事杨岚，其中独立董事杨岚

为主任委员（召集人）。

5、可持续发展（ESG）委员会由3名董事组成，委员为：董事叶波、董事朱飞鹏、独立董事高向东，其中董事

朱飞鹏为主任委员（召集人）。

以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与公司第十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并提名，经本次董事会与会董事表决，一致同意聘任董事长吕梁先生继续

兼任总经理。 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十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表示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的《独立董事关于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四）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经公司总经理提名，经本次董事会与会董事表决，一致同意聘任吴晖先生、朱励女士、张建飞先生为公司

副总经理，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十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吴晖先生、朱励女士、张建

飞先生的简历详见附件）。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表示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的《独立董事关于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五）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长提名，经本次董事会与会董事表决，一致同意聘任陈波先生继续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

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十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陈波先生的简历详见附件）。

陈波先生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董事会秘书的通讯方式如下：

电话：0571-89903300

传真：0571-89903366

电子邮箱：hz000963@126.com/ir@eastchinapharm.com

联系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莫干山路866号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表示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的《独立董事关于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六）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财务负责人的议案》

经公司总经理提名，经本次董事会与会董事表决，一致同意聘任邱仁波先生继续担任公司财务负责人，任

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十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邱仁波先生的简历详见附件）。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表示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的《独立董事关于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对第九届董事会全体董事为公司发展所做出的卓越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并特别对

届满离任的董事金旭虎先生、钟晓明先生、杨俊女士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做出的重要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三、备查文件

1、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6月1日

附件：

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人员简历

一、吕梁先生简历

吕梁先生，1974年出生，硕士研究生。 1997年7月至2001年7月，任远大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项目经理；2001

年7月至2010年3月，就职于常熟雷允上制药有限公司，历任副总经理、总经理；2010年4月至2016年1月担任

公司董事、副总经理；2016年1月6日至2019年6月5日任公司董事、总经理。 2019年6月6日至今任公司董事长。

2021年10月26日至今兼任公司总经理。

截止目前，吕梁先生不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中国远大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存

在关联关系，与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吕梁先生不存在下列情况：（一）《公司法》规定不得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二）被中国

证监会采取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市场禁入措施，期限尚未届满；（三）被证券交易所

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期限尚未届满；（四）最近三十六个月内受到中

国证监会行政处罚；（五）最近三十六个月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六）因涉嫌

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七）被中国证

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吕梁先生的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年修订）》、《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资格和条件。

二、吴晖先生简历

吴晖先生，1969年4月出生，硕士学历，教授级高工。 1991年7月任职于公司，历任杭州中美华东制药有限

公司技术员、车间主任、总工程师；2015年至今，担任杭州中美华东制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19年6月至今任

公司副总经理。

截止目前，吴晖先生不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中国远大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不

存在关联关系，与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吴晖先生不存在下列情况：（一）《公司法》规定不得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二）被中国

证监会采取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市场禁入措施，期限尚未届满；（三）被证券交易所

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期限尚未届满；（四）最近三十六个月内受到中

国证监会行政处罚；（五）最近三十六个月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六）因涉嫌

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七）被中国证

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吴晖先生的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年修订）》、《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资格和条件。

三、朱励女士简历

朱励女士，1975年出生，硕士研究生，会计师。 1997年8月至今任职于华东医药商业公司，历任中成药分公

司会计员、副经理、经理，中西药采购管理部副总监、总监。 2019年9月至2020年9月，任华东医药商业公司副总

经理（主持工作），2020年10月起任公司副总经理（分管商业），同时兼任华东医药商业公司总经理。

截止目前，朱励女士持有公司股份30,000股，与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中国远大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朱励女士不存在下列情况：（一）《公司法》规定不得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二）被中国

证监会采取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市场禁入措施，期限尚未届满；（三）被证券交易所

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期限尚未届满；（四）最近三十六个月内受到中

国证监会行政处罚；（五）最近三十六个月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六）因涉嫌

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七）被中国证

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朱励女士的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年修订）》、《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资格和条件。

四、张建飞先生简历

张建飞先生，1975年4月出生，大学本科，历任杭州中美华东制药有限公司业务员/主管、武汉大区经理、

销售管理二部总监、湖北省药学服务公司总经理、药学服务管理二部总监，2020年12月至今，担任杭州中美华

东制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截止目前，张建飞先生持有公司股份80,000股，与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中国远大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张建飞先生不存在下列情况：（一）《公司法》规定不得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二）被中

国证监会采取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市场禁入措施，期限尚未届满；（三）被证券交易

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期限尚未届满；（四）最近三十六个月内受到

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五）最近三十六个月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六）因涉

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七）被中国

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张建飞先生的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年修订）》、《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资格和条

件。

五、陈波先生简历

陈波先生，1972年出生，硕士研究生，经济师。 2002年加入公司，历任公司融资部投资专员，融资部副经

理，投融资部经理。 从2009年6月至今任公司董事会秘书。

截止目前，陈波先生不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中国远大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不

存在关联关系，与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陈波先生不存在下列情况：（一）《公司法》规定不得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二）被中国

证监会采取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市场禁入措施，期限尚未届满；（三）被证券交易所

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期限尚未届满；（四）最近三十六个月内受到中

国证监会行政处罚；（五）最近三十六个月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六）因涉嫌

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七）被中国证

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陈波先生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 （2022年修订）》、《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等

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资格和条件。

六、邱仁波先生简历

邱仁波先生，1982�年出生，硕士研究生。2004年8月至2010年7月，历任本公司财务管理本部专员、制造分

公司财务科科长；2010年8月至2015年4月， 任杭州中美华东制药有限公司财务部经理；2015年5月至今任杭

州中美华东制药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2019年12月至今任公司财务负责人。

截止目前，邱仁波先生不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中国远大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邱仁波先生不存在下列情况：（一）《公司法》规定不得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二）被中

国证监会采取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市场禁入措施，期限尚未届满；（三）被证券交易

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期限尚未届满；（四）最近三十六个月内受到

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五）最近三十六个月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六）因涉

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七）被中国

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邱仁波先生的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年修订）》、《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资格和条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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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十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的通知于2022年5月27日以书面

和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各位监事，于2022年6月1日（星期三）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的方式召开。 本

次会议应参加监事6名，实际参加监事6名。 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主持，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

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监事会就以下议案进行了审议，经书面和通讯方式表决，通过决议如下：

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经与会监事表决，一致同意选举白新华女士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主席，任期自监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至

公司第十届监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白新华女士的简历详见公司于2022年5月11日发布的《监事会换届选举

公告》，公告编号：2022-027）。

表决结果：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第十届监事会对第九届监事会全体监事为公司发展所做出的卓越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并特别对

届满离任的监事刘程炜先生、胡宝珍女士、何汝奋女士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做出的重要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三、备查文件

1、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2年6月1日


